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补贴申请表
      市（州）： 

      补贴资金申请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吉林省能源局

                  监制 
吉林省财政厅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供申请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省级财政补贴使用，由申报单位经办人填写。
2.照片采用JPG格式照片，容量不超过5M，照片内容需要包括新建场站整体形象、充电设施独立照片及铭牌照片、配套配变整体照片及铭牌照片。

3.表格部分请用电脑填写，有关的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务请真实准确，以免无法及时联系，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一、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资料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详细通信地址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基本建设情况
	包括：项目建设总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交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建设规模），充电基础设施相关技术参数，项目用电报装情况简介。



	备注
	


单位盖章：        
二、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完成基本情况表

申报单位（盖章）：
	序号
	充电站点名称
	安装地址
	站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接入省级

平台时间
	充电基础设施充电量
	申请补贴金额（万元）

	
	
	
	设备

类型
	设备

编码
	铭牌

编号
	设备

功率
	
	
	

	1
	
	
	
	
	
	
	
	
	

	2
	
	
	
	
	
	
	
	
	

	3
	
	
	
	
	
	
	
	
	

	…
	
	
	
	
	
	
	
	
	

	合计
	
	
	
	


经办人姓名：________  部门及职务：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

三、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用电成本文件

	包括：供用电合同，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电表安装证明；电费凭证或经过检测核准的用电量证明。




四、省新能源监控平台“一张网”接入证明

	


五、企业承诺书

	根据《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办〔2025〕383号）及《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运营补贴实施细则》（吉能储能联〔2025〕155号）规定中关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申报要求，我单位承诺如下：

1.自愿参加充电基础设施补贴资金申请，保证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属实。

2.愿意配合充电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组织对在该地区申请财政补贴的充电基础设施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3.自愿将所运营的充电基础设施基本数据接入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平台。
4.自愿接受行业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严格遵守并执行国标、行标，积极参加充电联盟的充电设施标识（检测、认证）管理评定体系。
5.充电基础设施自投运之日起，保证正常使用状态不少于5年，5年内不会擅自移动，不会将设施转租、转让或以其他名义再次出售。

6.承诺在同一设备不会多次申请建设补贴等任何骗补行为。

7.承诺贯彻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有关要求定期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工作，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8.对于充电设备超容情况，将通过增设变压器，或减少充电模块等方式进行整改，以确保申报补贴充电场站及配套设施运营安全。

9.充电场站日后绝不进行变压器超载运营。如日后被发现有上述违规情况，将自愿放弃所有补贴申报资格，并主动全额退还已获得补贴。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六、项目所属分类佐证材料

	项目所属分类:

	佐证材料：


七、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